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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北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实施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改革工作的通知

区医保中心，市九院、区中医院：
[bookmark: _GoBack]为了贯彻落实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碚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北碚府发〔2016〕43
号），切实做好我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药品零差率改革补偿工作，根据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碚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北碚府办发〔2016〕57号），现就实施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改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改革目标
根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全面推开区级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改革的通知》（渝卫体改函〔2016〕353号），2016年7月1日零点启动我区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不含中药饮片），取消我区公立医院的药品加成政策。
二、保障措施
建立差异化的补偿机制。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医院运行成本、收取药事服务费、加大财政投入等方式予以补偿。
（一）药事服务费启动时间和标准的确定
1.从区级公立医院开始执行药品零差率的时点起，医疗保险（含财政补助）开始计算药事服务费补偿。
2.药事服务费收取标准为：每门（急）诊人次（疗程）次均为12元/人次，我市医保参保人员个人承担2元/人次，剩余部分由财政和医保各承担50%；每出院者次均药事服务费为340元/人次，我市医保参保病人出院次均药事服务费由个人承担10%，财政和医保各承担45%。
药事服务费就诊人次计算方法：住院就诊人次以出（转）院合并医保基金支出发生为计算标准，门（急）诊就诊人次以医保基金支出发生为计算标准。
（二）药事服务费补助方式
财政部门根据药事服务费标准，以及医保经办机构核定的实际门（急）诊人次和住院人次安排财政补助资金。财政补助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按2:8比例分担。区财政将市财政补助资金和区本级承担的补助资金于每年9月底前，全额划入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和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财政补助资金预算支出科目列入210类“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02款“公立医院”相应项级科目。区医保经办机构收到的财政补助资金应列入“财政补贴收入”，通过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药事服务费应列入“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三）药事服务费结算
区医保经办机构每月以药事服务费项目对医院予以补偿。参保人员就医的药事服务费，由区医保经办机构与医院结算。区医保经办机构按照与医院签订的服务协议约定的结算办法，根据药事服务费标准，以及医保病人的实际门（急）诊人次（疗程）和住院人次数量据实结算。区医保经办机构采取年初预付（未纳入总额控制管理的医疗机构，不执行预付）、按月结算和年终清算的方式进行支付。
参保人员在门诊就医或住院治疗时，需使用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就医凭证。未使用的，其药事服务费由个人全额承担；对门诊就医三日内提供本人的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就医凭证的，可凭相关票据到所就诊的医院退取个人承担的药事服务费，逾期不再受理。同一参保人员三日内在同一医疗机构同一科室多次门诊就医，只计算一次药事服务费。参保人员住院发生的药事服务费，计入医院总额预付结算的总额内。
非参保人员和非本市参保人员，以及未使用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就医凭证的本市参保人员到医院就医，由个人全额支付药事服务费。
（四）财政补偿机制建立
    建立财政补偿机制，出台相应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五）做好信息对接准备
公立医院须按药事服务费系统要求及时做好HIS系统和医院端接口改造，以便实现医保信息系统医院药品零差率补偿操作。
（六）加大政策宣传
    各相关单位应加强政策的宣传，医院做好政策培训，让老百姓理解药事服务费政策，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三、强化监管与考核
区人力社保部门和区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加强对医院的服务监管，按规定及时结算和支付药事服务费，发挥好医保基金的基础和引领作用。公立医院完成基本药物使用总费用比例考核指标的，住院药事服务费按实际发生作为预算执行额，其结余预算额不留用；未完成考核指标的，在年度清算时予以扣减。公立医院门诊药事服务费和未纳入总额控制的住院药事服务费按照不超过其当年医保患者对应用药费用总额的15%实行单独控制，超过的费用，不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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